
 

 

 

 

 

 

 

 

 

 

 

 

 

 

 

 

 

 

 

 

 

 

 

 

 

 

 

 

 

 

 

 

 

 

 

 

 

 

 

 

 

 

【中央氣象局發布預報】 
颱風警報、豪雨特報 

 

【災情有持續擴大之虞】 

【發布陸上警報】 

否 
持續監視掌握中央氣象資料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學務長或軍訓主任提升
校安等級至狀況三作業。 
秘書處：依嘉義縣政府公
告，於校園網頁公告統一
發布停班停課訊息。 

總務處：不定時巡邏確
保校園設施（備）安全，
並即時修復及通報。 

校安中心：掌握全校停
課停班情形，完成天然
災害停課通報系統 S2。 

教務處（課務單位）：
預擬停（復、補）課相
關措施。 

緊急應變小組： 
校長提升校安狀況等級
至狀況二作業。若災情
持續擴大時得提升至狀
況一作業，並召開緊急
應變會議。 

總務處、環安中心及進
修推廣部： 
持續加強校園防颱防洪
措施，及時搶修（救）
校園受損設施（備）及
財物。水電人員進駐校
安中心。 

校安中心：軍訓室主任
進駐指揮緊急應變小組
妥採應變措施。校安人
員進駐協助各項通報系
統作業，值勤人員掌握
反映災情，機動應變。 

學務處及進修推廣部：
持續掌握學生戶外活動
狀況，若活動地區在災
害威脅範圍內，或有安
全之虞時，立即召回或
停止學生各項活動。 

【解除陸上警報】 

緊急應變小組： 
視狀況召開校安會報，
掌握校園災情，檢討應
變作為，指導復原重建 
秘書室：重大訊息統一
對外發言。 

總務處及進修推廣部：12

小時內完成校園災情統計 

環安中心：儘速實施校園

清理及消毒等措施。 

身心健康中心：實施災後

師生心理諮商輔導。 

校安中心：持續遂行災
情搶救。12小時內完成
校園災情初步彙整，並
實施教育部校安系統停
課 S2、災損 S4、戶外活
動 S5通報及處理作業。 

人事室：3日內完成全校教

職員工災情統計掌握 

進修推廣部：3日內完成全

校學生災情統計及掌握，

並協助導師即早辦理慰問

及救助等事宜。 

【解除海上警報】 
進行災後復原重建 

本縣市是否 
為威脅範圍 

是 

校安中心兼防災應變中心 總務處：通報並協
助全校各級行政及
教學單位，加強防
颱防洪準備措施。 

學務處：掌握並統
計全校學生戶外及
社團活動狀況，並
通報校安中心。 

【發布海上警報】 

校安中心：掌握全校防災整備及停課停班情形，完成教育部校安中心天然災害整備回報系統 S1。 
掌握戶外活動學生資料，兼任學生登山留守中心，完成教育部校安中心學校戶外活動登錄系統 S5。 

是 

是否將對本
校造成危害 

否 

持續監視掌握中央氣象資料 

營運項目- 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及學生緊急狀況處理作業- 吳鳳科技大學

緊急應變防制標準作業流程【夜間防颱 SOP】 WFIC-502-06F 

http://140.111.1.166/SuspendClass/
http://140.111.1.166/SuspendClass/
http://140.111.1.166/Disaster
http://140.111.1.166/outdoor

